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办公用品及耗材
采购协议

	甲（买）方：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

	地址：通州区览秀西路5号

	乙（卖）方：贵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辉
联系电话：13699288364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六圈西路8号新华双创园B座2层209室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就甲方向乙方采购办公用品及耗材合作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一、产品信息及销售价格
1.甲方下订单时应明确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
2.本协议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但不超过项目预算金额），预算金额为人民币202万元（大写：贰佰零贰万元整）。
3.结算定价原则：采购清单范围内产品，根据中标的单价定价，且结算价格不得高于京东、天猫自营店及旗舰店的产品价格。如果有特殊情况，对于采购清单中未列出的办公用品及耗材，定价不得高于京东、天猫自营店及旗舰店的产品价格。
4.乙方产品价格包含运费。因乙方邮寄发票、单据等材料产生的运费由乙方承担。
二、交货
1.乙方应在甲方下单后5个工作日内，将甲方所购货物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因恶劣天气和突发交通事件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引起的延误送货，甲乙双方另行协商交付时间。
2.乙方在交付货物时应当出具相关交付证明，甲方核对货物后，在相关交付证明上签字，双方各执一份留存。
    3.甲方因工作原因要求乙方加急送货或次日送货的，乙方应积极配合。
三、开票、付款
1.乙方应于次月或按照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上月采购商品清单、交付证明等材料。甲方对乙方提供材料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要求乙方根据清单金额开具发票。
2.甲方根据发票金额履行支付手续。
3.甲方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开票信息）：
发票抬头：中共北京市纪委
[bookmark: _GoBack]纳税人识别号：11110000000020108L
4.乙方开户银行名称、账户（付款信息）：
账 户 名：贵昌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广顺支行
账    号：0200234819200062775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096442910X
四、质量保证、售后服务
1.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国家及行业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以及通过国家质量标准体系认证。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
2.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乙方提供的货物或货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受第三方关于侵犯其所有权、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的指控。
3.甲方在商品保修期内有权获得厂商或其授权维修机构提供的保修服务。乙方应协助联系售后服务。
五、安装、验收、退换货
1.对初次使用前需安装调试的产品，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安装调试服务及技术咨询。
2.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将商品送达客户指定地址后，甲方应当立即对商品的质量规格、数量及其他可直观判断的相关情况进行验收。
3.如乙方所交货物与甲方下单情况不符，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包换或者包退，并承担因修理、调换或退货而产生的实际费用。
六、违约责任
乙方不能及时交货或部分产品无法交付，或拒不协助联系售后的，每延期一天，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当批次订单总额仟分之壹的违约金，延期15个工作日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部分订单以及本协议，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七、终止
任何一方可在对方未履行本协议条款的情况下，经书面通知对方后可立即终止本协议。
八、争议解决
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其他事项
1.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2.协议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OLE_LINK3]3.《采购需求》（附件1）、《中标价格明细》（附件2）作为本协议补充事项，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4.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1：《采购需求》
附件2：《中标价格明细》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甲（买）方：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
（盖章）
授权代表人：
签订时间：  


乙（卖）方：贵昌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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